
自愿销户声明
（仅适用于个人自愿缴存人）

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。本人已在贵中心开办的个人自愿缴存业务缴存满两年（含两年）以上，且无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余额。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本人自愿将本人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进行销户，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均由本人自行承担，与贵中心无关。
特此声明
   
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签名（盖指模）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